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937/12-13(06)號文件  

 
檔 號：CB2/PL/WS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4月 16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攜手扶弱基金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闡述議員就設立及推行攜手扶弱

基金 (下稱 "基金 ")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在 2004-200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預留了為

數 2億元的一筆過撥款，以供推動政府、商界和非政府福利機構

發展三方面的伙伴關係，扶助弱勢社羣。  
 
3.  經諮詢有關各方後，政府當局決定以按額資助方式發放

撥款，鼓勵福利界爭取商業機構參與籌辦各項令弱勢社直接

受惠的計劃。基金將會用於以下兩大用途    
 
(a) 按額資助 (約 1.9億元 )：政府當局會邀請福利界的非

政府機構申請撥款，用以推行各項扶助弱勢社的

計劃。當局會根據非政府機構從商業機構獲得的現

金及／或實物捐贈，計算所涉及的款額，按等額方

式資助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及  
 
(b) 支援措施 (上限為 1,000萬元 )：推行多項支援措施，

以協助政府、商界和福利界三方面建立及維繫伙伴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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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局自 2005年設立基金以來，已完成 7輪撥款申請，並

於 2010年 5月向基金注資 2億元，以進一步鼓勵跨界別合作，共

同扶助弱勢社羣。截至 2013年 2月底，已有 141間非政府機構獲

得按額資助，金額超過 2.47億元，用以推行 573項福利計劃，受

惠的弱勢社人數超過 80萬。  
 
 
議員的商議工作  
 

分配按額資助的擬議安排  
 

5.  在 2004年 11月 8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分配按額資助的安排，內容如

下    
 
(a) 凡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章 )第 88條獲豁免繳稅的

真正慈善非政府福利機構，均可申請按額資助；  
 
(b) 申請資助的項目必須為以提供福利服務為本的項

目。所有在香港註冊及經營業務的商業機構，不論

是向非政府機構捐贈現金或實物，有關項目將可納

入按額資助的範圍內；  
 
(c) 合資格的項目必須屬於福利服務的範疇，並且沒有

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有關項目必須在香港推

行，並能令弱勢社羣直接受惠；及  
 
(d) 建議項目如能切合政府福利政策的目標，即協助建

立個人的能力、鞏固家庭的凝聚力及加強社區的互

助精神，將會優先獲得資助。政府當局不會為業務

與香煙有關的公司的捐贈提供按額資助。  
 

6.  政府當局初步計劃分兩輪發放資助。預留作第一輪撥款

之用的款項約為 8,000萬元，而第二輪則約為 1.1億元。第一輪的

撥款若有任何餘款，將會撥入第二輪的撥款中。每間非政府機

構只能在第一輪撥款中提交一份申請書。每項申請的資助上限

為 50萬元。此外，非政府機構可把不多於 15%的按額資助用於支

付人手及行政費用。  
 
7.  雖然事務委員會委員不反對有關建議，但他們對於人手

及行政費用以按額資助的 15%為上限有所保留。政府當局經考慮

委員的意見後，同意不為人手或行政費用設定上限，但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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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申請時，當局會優先考慮能善用撥款及為弱勢社帶來最

大裨益的建議。  
 
8.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有委員建議把預留作推行支援

措施的撥款由 1,000萬元增至2,000萬元。政府當局指出，由於設

立基金的首要宗旨是鼓勵建立伙伴關係，以期令弱勢社直接

受惠，加上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的過程本身，也可

讓福利界從中學習，因此初步預留的 1,000萬元應足以推動政

府、商界和福利界三方面建立伙伴關係，而當局日後會根據所

得經驗進行檢討。  
 
協助非政府機構申請基金的促進措施  
 
9.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於 2004年 12月 17日通過設立

基金的撥款建議。雖然委員支持設立基金，但部分委員關注到，

規模較小的福利機構會因未能與商界建立良好聯繫而無法得到

捐款及受惠於按額資助。他們認為當局應為這些機構提供協助。 
 
10.  政府當局解釋，每宗獲批申請的資助上限設定為 50萬
元，正是為了協助規模較小的福利機構籌募捐款。除了就設立

基金進行大型宣傳外，政府當局亦會提供所需協助，以便福利

機構與商界進行配對。  
 
11.  委員察悉，在 2005年 3月至 12月的首兩輪申請當中，基

金只就 43個獲批項目批出 1,300萬元，資助額僅佔基金的 6.5%，

他們對於基金撥款進度緩慢及審批準則是否過於嚴苛表示關

注。部分委員指出，部分申請不獲批准，是由於申請基金的非

政府機構的伙伴為非牟利的慈善機構而非商業機構。  
 
12.  為鼓勵非政府機構向基金提出更多申請，政府當局表

示，在接受第三輪申請前，當局採取了下列各項促進措施   
 
(a) 非政府機構可於 2007年 7月 20日前任何時間內提交

第三輪申請；  
 
(b) 每個項目的基金資助上限由 50萬元增加至 100萬

元，以期進一步鼓勵非政府機構向商界爭取更大額

的資助；  
 
(c) 在每輪申請中，每間非政府機構可提交合共 3份申

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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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香港註冊及經營業務的商業機構所設立及管理

的慈善信託／基金，其捐贈可獲接納為商業機構的

捐贈。  
 
13.  政府當局又表示，設立基金旨在鼓勵福利界主動與商業

機構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因此政府當局認為不宜積極參與

配對過程。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並建立網上平台

供非政府機構上載商業贊助建議書，藉此協助非政府機構與商

界建立伙伴關係。此外，基金接受申請前已經／將會舉行簡介

會，為非政府機構提供一個與商業機構進行配對的平台。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於 2008年 1月至 6月接受第四輪申請

時，當局推出進一步的促進措施，包括把每個項目的基金資

助上限由 100萬元增加至 200萬元，以及每間非政府機構可提

交最多 10份申請。有關措施旨在進一步鼓勵非政府機構向商

界爭取更大額的捐贈，令更多弱勢人士／社羣受惠。非政府

機構也可針對各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推出更多項目。因應基

金所累積的運作經驗，以及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政府當

局把 個 別 非 政 府 機 構 每 個 獲 批 項 目 的 基 金 資 助 上 限 維 持 在

200萬元，而每間非政府機構的申請數目亦維持最多 10個。  
 
基金項目的性質及規模  
 
15.  關於獲批基金項目的性質及目標受惠人士，政府當局表

示，基金項目的主要類別為：安老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青年及感化服務，以及為其他弱勢社 (包
括失業人士、露宿者、長期病患者及吸毒人士 )提供的服務。非

政 府 機 構 須 在 項 目 結 束 時 提 交 最 後 評 估 報 告 及 經 審 計 的 財

務報表。基金項目普遍已按項目建議書落實執行，效果令人

滿意。政府當局在回應委員有關基金如何援助失業人士的關

注 時 表 示 ， 當 局 於 2010-2011 年 度 下 半 年 推 出 第 六 輪 申 請

時，會優先考慮追求 "4E" 1(即在 4方面有所提升 )的項目，"4E"
當中包括 "提高就業能力／技能 "。  
 
16.  關於每個項目的資助金額，委員獲悉，在截至 2010年 5月
獲批的 319個基金項目當中， 228個 (71.5%)獲批少於 50萬元的基

金撥款， 62個 (19.4%)獲批 50萬元至 99萬元， 21個 (6.6%)獲批

100萬元至 199萬元， 8個 (2.5%)獲批 200萬元或以上。委員亦察

悉，為協助受 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而需要援助的人士或家庭，

當局曾推出特別措施：若申請的項目能加強支援這些人士或家

                                                 
1 "4E"指提升生活質素、提高就業能力／技能、提升自強能力及倡導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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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例如提供就業援助、輔導或財務管理的專業支援 )，基金的資

助上限即增至 300萬元。至於為其他弱勢社提供服務的項目，

基金的資助上限則維持於每個項目 200萬元。  
 
評估研究  
 
17.  委員獲告知，社會福利署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 (下稱 "理
大 ")，根據第一及第二輪申請中獲批的 43個項目的檢討結果，為

基金進行 "探討如何促進及維繫非政府機構與商業機構之間的

伙伴關係的評估研究 "。該項研究於 2007年 1月展開，旨在找出：

(i)非政府機構與商業機構建立和維繫伙伴關係的主要成功因素

及障礙； (ii)獲批項目能否達到在社會上推動建立伙伴關係及扶

助弱勢社羣的目標；以及 (iii)非政府機構建立可持續伙伴關係的

最佳方法。  
 
18.  研究結果於 2008年 6月發表，顯示大多數非政府機構、

商界伙伴及服務使用者均滿意福利項目的成效；對於在福利項

目結束後繼續合作的可能性，非政府機構及商業機構都作出了

正面的回應。在研究涉及的 43個項目中，超過60%令非政府機構

和商業機構建立了策略性伙伴關係，這些伙伴關係有更大機會

能長期維繫。此外，研究亦找出一些有助成功建立及維繫伙伴

關係的有效方法。  
 
19.  研究就如何促進建立及維繫三方伙伴關係以協助弱勢

社羣提出以下建議    
 

(a) 為促進建立伙伴關係，非政府機構可採用適當的市

場推廣及建立網絡策略，並鞏固與商業機構的關

係；而商界伙伴則可為服務弱勢社羣制訂清晰的公

司政策，並且讓非政府機構更瞭解其在這方面的理

念。如有需要，政府亦可協助規模較小的非政府機

構物色合適的伙伴；  
 

(b) 為 使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其 商 界 伙 伴 能 創 造 雙 贏 的 局

面，雙方均應利用本身的優勢，致力宣傳機構形

象。非政府機構能從商業機構獲得更多財政及人力

資源；與此同時，商業機構也可以更加瞭解社會實

況及顧客的需要。政府亦應表揚參與的商業機構及

非政府機構，以鼓勵雙方維繫伙伴關係；  
 

(c) 為維繫伙伴關係，應鼓勵非政府機構及商界伙伴的

各級員工一起參與項目。非政府機構應特別留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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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效方法，政府亦可為非政府機構及商界伙伴提

供更多有關的培訓及交流機會；及  
 
(d) 為鼓勵商界伙伴繼續參與扶助弱勢社羣的工作，非

政府機構可宣傳有關工作及成功扶助弱勢社羣的

例子，以吸引商界伙伴在有關項目結束後，繼續支

持其服務。政府亦可鼓勵表現出色的非政府機構繼

續維持這股動力。  
 
20.  政府當局在 2010年委託理大進行另一次評估研究，以檢

討基金的成效，並就其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建議。有關研究已於

2012年 2月完成。  
 
 
最新發展  
 
21.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3年 4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

報基金的實施情況。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4月 10日



附錄  
攜手扶弱基金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1月 8日  
(議程第V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04年 12月 17日  
 
 

會議紀要   
FCR(2004-05)34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0月 1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2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6月 12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9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12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 28日  
 
 

會議紀要  
FCR(2010-11)16 

財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24日  政府當局對委員就
審核 2011-2012年度
開支預算所提書面
質詢的答覆  
第 63-64及 560頁  
 

財務委員會  
 

2012年 3月 8日  政府當局對委員就
審核 2012-2013年度
開支預算所提書面
質詢的答覆  
第 42-46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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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0903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0903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004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004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fc/minutes/fc201005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fc/papers/f10-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fc/fc/w_q/lwb-ww-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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